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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在我省实行农村教师差别化
补助政策的实施意见

为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《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

设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辽委发〔2018〕35 号），进一步加强我省农

村教师队伍建设，保障农村教师待遇，增加农村教师岗位的吸引

力，现就在我省实行农村教师差别化补助政策提出如下实施意见：

一、充分认识落实好农村教师差别化补助政策的重要意义

近年来，我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，农

村教师队伍得到有效补充，年龄结构不断优化，学历层次得到明

显提升。但长期以来，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，边远贫困地区

农村师资力量薄弱，教师工作任务繁重，条件艰苦。落实好农村

教师差别化补助政策，进一步体现了省委、省政府对教师队伍建

设的重视，对于解决农村教师生活中的实际困难、提高农村教师

岗位的吸引力、进一步加强我省农村教师队伍建设、促进义务教

育均衡发展、开展扶贫攻坚具有重要意义。各市、县级人民政府

要切实提高认识，教育、财政等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，着力落实

好农村教师差别化补助政策，鼓励和吸引优秀人才到艰苦边远地

区长期从教、终身从教，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。

二、实施范围和发放标准

我省农村中小学校在编在岗教师，不包括县城所在地学校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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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。农村教师差别化补助是针对农村教师工作岗位的补助，原则

上县域内符合发放条件的人员人均每年不低于 3600 元。补助不计

入五险一金和退休费的计算基数，教师在岗时享受，离岗后自然

取消。到农村中小学交流轮岗的教师和纳入“辽宁省义务教育阶

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”暂未纳入编制的教师，在农村中小学

校实际到岗期间享受补助。在编不在岗、离退休人员等不享受补

助。因师德失范等行为受到党纪政务处分的教师在处分影响期内

不享受补助。具体发放范围和发放标准由县级人民政府按上述原

则确定。

三、实施办法

（一）省有关部门统筹部署推动落实农村教师差别化补助政

策的相关工作开展，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是落实农村教师差别

化补助政策的责任主体。各市、县（区）要统筹落实资金支出责

任，确保资金足额及时落实到位。省级财政对 15 个贫困县实施定

额补助，补助标准为年人均 3600 元。

（二）农村教师差别化补助采取按岗补助、在岗享有、离岗

取消、实名发放、动态管理的办法，由县级人民政府结合实际确

定发放渠道。各地要对政策规定、人员名单、发放标准、发放方

式等具体内容进行公示，坚持阳光操作，广泛接受社会监督，确

保政策实施公平、公开、公正。各地不得因实施农村教师差别化

补助政策而减少农村教师合法的工资福利待遇。

（三）我省农村教师差别化补助政策从 2019 年 7 月 1 日起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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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。

四、有关工作要求

（一）做好摸底统计。各市、县（区）教育、财政部门要抓

紧全面摸清本地区农村学校具体的地域分布、教师岗位、人员编

制、在岗教师人数等情况基础上，合理确定本地具体补助范围和

对象。

（二）科学制定细则。各市、县（区）结合本地实际，制定

农村教师差别化补助政策实施细则，结合艰苦边远程度，分档确

定发放的具体标准和发放办法，形成越往基层、越是艰苦，待遇

越高的激励机制，并结合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事业发展实际适时

调整提高。鼓励各地结合实际，提高补助标准。补助政策要重点

向村小和教学点倾斜，向条件艰苦边远地区倾斜。要完善绩效考

核制度，加强教师日常管理，将考核结果作为差别化补助发放标

准的重要依据，充分发挥差别化补助对农村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

促进作用。9月 30 日前，各市要制定实施方案并报省教育厅、省

财政厅备案。

（三）加强资金管理。各地要加强资金管理，建立以身份证

号、工作单位等信息为基础的农村教师差别化补助申领信息库，

实行实名制管理，并对补助人数、补助标准和发放情况等进行动

态监控。要减少发放中间环节，对农村教师差别化补助资金实行

专款专用，严禁截留、挤占和挪用，严禁虚报、冒领、套取补助

资金行为，坚决防止和严肃查处违纪违规行为，确保资金使用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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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规范。

（四）加强监督考核。要加强责任考核，健全管理制度，把

落实农村教师差别化补助发放政策的情况纳入对各级人民政府绩

效考核和教育督导评估体系。

（五）注重综合施策。各地要把农村教师差别化补助政策与

乡村教师支持计划、区域内校长教师轮岗交流、特岗计划、农村

学校教师周转房建设等工作有机结合，采取综合措施，切实改善

农村教师的工作和生活条件，不断提高农村教师岗位的吸引力。

要加强政策宣传和舆论引导，努力营造全社会关注农村教育、关

心农村教师的良好氛围。

辽宁省教育厅社会事业高等教育处拟文 2019 年 4月 24日印发


